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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 或“公司” ）于2021年3月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

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

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闲置募

集资金中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并且公司将

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的法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2022年2月18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5亿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

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该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5亿元已全部归还，其余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

在到期日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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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1月

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的规定，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2年1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2年1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

项目 2022年1月 同比增长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39.57 28.02%

完成业务量（亿票） 15.12 9.09%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2.62 17.49%

注：自2021年年底起，公司快递业务中菜鸟裹裹业务的结算模式由原杭州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加盟商结算调整为直接与

公司结算。 2022年1月，公司快递业务中菜鸟裹裹业务因上述调整影响快递服务单票收入约为0.09元，剔除该影响后，公司快递服务单

票收入为2.53元，同比增长13.45%。

二、数据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9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

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2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中证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沪港深红利低波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75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经理姓名 曾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喻军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徐喻军

离任原因 公司投资部门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2年2月1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仍担任公司量化及指数投资部基金经理、景顺长城量化平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

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中

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专精特新量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中证500

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

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行

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2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等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陈阳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2年2月17日

过往从业经历

陈阳，男，中共党员，1998年参加工作。 曾在中关村证券（现为安信证券）任理财规划总监、国联安基金

管理公司任渠道部北方区总经理、诺安基金管理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市场部总监兼南部、东

北部营销中心总经理。2013年12月加入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上

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21年12月进入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作。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注：根据2015年4月24日修订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和“中

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不再适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备案。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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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松发展”或“公司” ）于2022年2月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

对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120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对有关问题逐

条进行了认真分析核查，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2022年1月29日，你公司披露《2021年度业绩预告》（以下简称“业绩预告” ）显示，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4.54亿元至6.78亿元，业绩亏损主要原因为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拟确认大额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及公司文旅业务经营情况未达预期。

同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原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中兴华所” ）认定你公司于2020年新增供应链业务属于《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之4.2“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 的

范围内，要求你公司就供应链业务收入应当予以扣除，你公司对此存在不同意见。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下列问题进行说明：

1、根据你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年上半年你公司营业收入9.59亿元，其中供应链业务收入7.85亿元，为你公司2020年度新增

业务类型，服装业务收入1.02亿元。

（1）请你公司按照本所《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之4.2“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逐项核查你公司是否存在

应当予以扣除的营业收入，扣除项是否已经包括2021年度以及2020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如是，请说明具体收入类型及扣除

金额；如否，请具体说明未扣除原因。

回复：

根据2021年11月19日发布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2号———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2022年1月7日发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之4.2“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 的有关规定（以下简称“营收扣除新

规” ），公司2021年度存在以下应当予以扣除的营业收入，具体类型及金额如下：

项目 扣除金额（万元）

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商铺处置、受托经营等） 3,548.23

本年度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供应链业务） 179,409.60

扣除合计 182,957.83

上述扣除收入类型及金额未经审计，最终扣除的收入类型及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2）结合你公司服装业务的商业模式、销售合同主要条款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内服装业务收入确认政策、确认时点、具体依据和相关

金额，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公司服装业务，主要为销售西装、衬衫及其他服饰类产品，承接大客户团购订制、外贸出口等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服装业务主要服务于国内金融、交通、制造业等中大型企业客户，并保持稳定合作关系。公司通过招投标等各种方式，

与下游客户建议及确定服装产品的主要面料、颜色、款式等标准，并签订长期合作合同，合作期间根据客户具体订单的要求，向合格供应

商采购符合品质要求的成衣，并承担向客户交付符合合同约定标准商品的义务。 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货物全部达到交货现场

并经甲方验收合格视为交货完成。 货物的风险自交货完成起转移给甲方” 。 公司依据合同的约定，将客户验收合格签收取得货物控制权

后作为收入确认的时点。

收入确认政策：报告期内，公司发展下游客户多集中在国内金融、交通、制造业等中大型企业客户，并负有向客户交付符合合同约定

标准的合格商品、结算、开票的义务，承担销售回款的风险。 为控制成本，公司将服装质检、物流运输及售后干洗等环节交由供应商提供，

但公司对产品的最终交付质量承担直接责任。 因公司将服装产品从出库到送达客户的环节交由供应商一揽子提供， 公司出于谨慎性考

虑、结合新收入准则中收入确认对商品控制的满足要件，公司在客户验收合格签收取得货物控制权后，以净额法方式确认服装业务收入。

2021年服装收入确认金额为6,433.95万元（未经审计）。

综上，公司服装业务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综合上述情况，自查你公司2021年度扣除后的营业收入具体金额，是否存在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情形。

回复：

2021年度，公司在积极恢复文旅业务的同时，持续稳健发展服装业务，快速发展供应链管理和综合服务，取得一定成效，全年营业收

入比2020年有所增长。 公司2021年度营业收入及扣除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营业收入合计 198,141.46

扣除的营业收入合计 182,957.83

扣除后营业收入 15,183.63

综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暂不存在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情形。 上述营业收入扣除前后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以年

审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2、根据回函，你公司因与中兴华所在营业收入扣除事项上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拟改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中喜所” ）。

（1）请你公司说明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的建议是否是由审计委员会形成审议意见后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如是，请审计委员会说明就

更换外部审计机构事项所履行的核查和审议程序，具体的更换建议和原因、审议意见，并说明提出更换外部审计机构建议是否受上市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不当影响。如否，请你公司说明就更换外部审计机构所履行的内部动议和审

议程序，并自查是否违反本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2.2.9条、第2.2.10条等相关规定。

回复：

2022年1月21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审计委员会就关

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形成书面审核意见，同意聘任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外部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相关专项审计工作，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本着实事求是、勤勉尽责的原则，自2021年12月以来，关注公司年度经营情况、年度审计进展，就营收扣除指南的指

导精神，与公司管理层多次沟通交流，知悉相关情况，并分别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 ）、中喜所

沟通核实。

由于公司与中兴华所对规则理解分歧，且中兴华所原项目团队主审人员发生了变动，预审工作未能及时开展，导致年审进展缓慢。经

友好协商，公司不再续聘中兴华所为公司2021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已就该事项与中兴华所进行了事前沟通，取得了其理解和支持。

经对中喜所综合情况的了解，中喜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相关审计资格，并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具备良

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职业素养和诚信状况，能够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 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工作安排等

情况，公司聘任中喜为公司2021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综上，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当影响的情形。

2022年1月21日， 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经公司2022年2月11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自查，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相关规定履行审议和披露程序，不存在违反《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2.2.9条、第2.2.10条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2）请中喜所核查公司营业收入扣除事项，并说明就该事项与公司、中兴华所是否存在意见分歧的情况。 如是，请具体说明。

回复：

中喜所意见：

一、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

我所于2022年1月份下旬接受委托开始着手审计，时间短又恰逢春节假期，且被审计单位主体数量众多。 本着审慎原则，项目组需对

所有主体的营业收入进行详细审计、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经复核后，才能出具相关营业收入扣除核查结果。 现因审计尚在进行当

中，暂无法得出相关准确结论。

二、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与公司、中兴华是否存在意见分歧

2022年1月，我所就公司咨询的营收扣除新规的理解，与公司管理层、公司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沟通反馈，表示与中兴华所的专业判

断一致。

在审计进场后，就此与公司进行了多次沟通、研讨，公司也通过对营收扣除新规的多次学习、参加深交所举办的2021年报专项培训

等，进一步理解了营收扣除新规的文件精神，目前公司表示接受和采纳本所会计师的专业意见，不存在意见分歧。

（3）请你公司结合前述情况，自查是否存在购买审计机构专项核查意见以规避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并请独立董事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在原年审机构未及时开展预审工作，年审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公司及时进行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准备工作，选择具备合格资质及专业

能力的外部审计机构，以确保年审工作顺利开展。 因此，聘任中喜所为公司2021年度外部审计机构，负责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相关

专项审计工作。

中喜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相关审计资格，并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具备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

性、职业素养和诚信状况，能够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

中喜所与中兴华所对公司的营收专项扣除并不存在重大分歧。 公司不存在购买审计机构专项核查意见以规避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勤勉尽责的原则，自2021年12月以来，关注公司年度经营情况、年度审计进展，与公司管理层多次沟通交

流，知悉变更外部审计机构原因，并分别与中兴华所、中喜所沟通核实。

我们对上述情况充分了解后，认为公司不存在购买审计机构专项核查意见以规避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3、根据业绩预告，你公司2021年预计所持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区间为-6亿元至-4.8亿元。 请你公司逐项列示投资性房

地产的名称、来源、取得时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情况，并结合同类或者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变化等，说明估算结果的公允性以及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确认的合规性。

回复：

（一）投资性房地产的名称、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来源及取得时间如下：

单位：万元

产权持有单位名称 投资性房地产名称 2021年预计公允价值 预计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来源 取得时间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昌邑、大同、阜阳、淮安、巨野、聊城、临沂、漯

河、秦皇岛、青岛、曲阜、荣成、泰安、枣庄、济

宁、淄博、滨州、合肥、西安等地19处商铺

39,500~41,680 -23,378�~�-17,478 外购

2011年

-2014年

嘉兴市松旅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

西塘花巷 25,500~28,100 -16,924�~�-14,324 自建 2018年

香格里拉市仁华置

业有限公司

香格里拉独克宗花巷 34,500~38,000 -19,666�~�-16,166 自建 2018年

合计 97,950~109,950 -59,968�~�-47,968 - -

（二）评估结果的公允性以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确认的合规性

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进入关键时期，商业地产所面临的去库存和转型压力也不断加大。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对

宏观经济造成明显冲击，短期居民生产、生活受限，线下消费市场首当其冲，商业地产市场面临困境。新冠病毒疫情已迈入第三个年头，病

株的变异使得我国防疫政策不能放松，继续对线下消费市场造成了明显的冲击。 由于商业街多定位于“逛、吃、游、乐” ，对客流量的敏感

程度高，部分商业街经营惨淡，消费者外出消费意欲主客观都进一步降低；开发商、运营商以及承租者等均对商业房地产市场前景持不乐

观观点。 公司商铺主要分布在二三线城市，据初步了解的情况，当地的租金及转让成交价受上述原因两三年持续影响，在2021年出现了

较大幅度下降的现象。

在文旅小镇方面，同样由于疫情影响的持续以及各地政府的严格防疫政策，限制了国内外旅游人士的出行，国内热门旅游景区都受

到了较大冲击。2022年1月10日，中国旅游研究院《2021年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2022年发展预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

《报告》指出，2021年，受局地多点散发疫情影响，全年旅游经济复苏进程在下半年出现明显波动，全年旅游经济处于“弱景气” 区间，企

业纾困解难压力进一步加大。 2022年，疫情仍将是影响旅游复苏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全年旅游经济预期下调为谨慎乐观。

综上所述，根据国内2021年度的商业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及相关旅游行业的分析，并结合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自身情况分析预测，

2021年投房公允价值变动初步预估的方向及变动区间值是合理及公允的。

特此公告。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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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1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以下简称“管理二部” ）下

发的《关于对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146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就关注函中问题做

出书面说明，在2022年2月1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管理二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就关注函涉及的问题逐项落实，由于部分事项尚需进一步核实。 为保证回复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关注函。 公司预计于2022年2月23日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关注函书面回复及相

关资料，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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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1月快递物流业务经营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的规定，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披露2022年1月业务经营简报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1月 2021年1月 同比变动

1、速运物流业务

营业收入（亿元） 172.80 151.27 14.23%

业务量（亿票） 9.89 8.99 10.01%

单票收入（元） 17.47 16.83 3.80%

2、供应链及国际业务

营业收入（亿元） 78.33 12.58 522.66%

合计 251.13 163.85 53.27%

注：披露项目的分类和数据重述说明：

1、速运物流业务：主要包括公司的时效快递、经济快递、快运、冷运及医药、同城急送业务板块；

2、供应链及国际业务：主要包括公司的供应链、国际业务板块，及嘉里物流联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

里物流” ）的综合物流及国际货运业务板块。 其中，公司原国际业务板块的件量2022年1月为0.050亿票，2021

年1月为0.042亿票；

3、按照以上披露项目的分类，重述公司2021年同期数据。

公司2022年1月以上披露项目的合计收入同比增长53.27%，增长较快的原因主要为合并嘉里物流的相关

业务收入所致。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鹰元禧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元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元禧混合

基金主代码 2100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

管理指导意见》、《金鹰元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杨晓斌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戴骏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戴骏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2年2月19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9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鹰添瑞中短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添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添瑞中短债

基金主代码 0050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

管理指导意见》、《金鹰添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龙悦芳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戴骏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戴骏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2年2月19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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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3月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3月7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2号中国化工大厦807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3月7日

至2022年3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月27

日、2022年2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福

建省三明双轮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福建华橡自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

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79 克劳斯 2022/3/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减少会前登记时间，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需提前登记确认。

（一） 登记时间：2022年3月3日、4日，上午9时-11时，下午14时—16时。

（二）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2号中国化工大厦807会议室。

（三） 登记方式：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办理或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办理会议

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2、自然人股东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股票账户卡原件。

注：所有原件均需一份复印件，以传真或邮件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出示/提交给公司。

（四） 参会时间：凡是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到会的登记股东均有权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六、其他事项

（一）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2号中国化工大厦807会议室

邮政编码：100080

联系人：崔小军 杨薇

联系电话：010-82677837

传 真：010-82676808

邮 箱：IR@kraussmaffei.com

（二）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其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3月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579

证券简称：克劳斯 编号：

2022

—

007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2022年度担保计划涉及被担保方为公司32家全资子公司。

●本次2022年度担保计划涉及金额为欧元6.5亿元（或等值人民币及其他外币）。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情形。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为了保证资金需求，促进业务发展，确保2022年度生产经营的稳健发展，同时满足融资安排的需要，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间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欧元6.5亿元（或等值人民币及其他外币）。 其中公司向资产

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欧元2.31亿元，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欧元4.19

亿元。

本担保计划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有效。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1、预计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如下：

序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预计担保金额

1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Corporation�USA 欧元267.86万元

2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Technologies�GmbH 欧元267.86万元

3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South�East�Asia�Co.,�Ltd 欧元267.86万元

4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France�SAS 欧元267.86万元

5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Schweiz)�AG,�Rotkreuz 欧元267.86万元

6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do�BrasilLtda 欧元267.86万元

7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Japan�K.K. 欧元267.86万元

8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Automation�GmbH 欧元267.86万元

9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de�Mexico�S.�de�R.L.�de�C.V 欧元267.86万元

10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Technologies�India�Pvt�Ltd 欧元267.86万元

11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Benelux�N.V. 欧元267.86万元

12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Italia�SRL 欧元267.86万元

13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High�Performance�GmbH 欧元267.86万元

14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HighPerformance�SA 欧元267.86万元

15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Singapore�Pte.�Ltd 欧元267.86万元

16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Andina�S.A.S 欧元267.86万元

17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fei�High�Performance�AG 欧元267.86万元

18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Pultrex�Ltd. 欧元267.86万元

19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Extrusion�GmbH 欧元267.86万元

20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OOO�Krauss�Maffei�RUS 欧元267.86万元

21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克劳斯玛菲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欧元267.86万元

22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克劳斯玛菲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人民币2.50亿元

23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人民币3.85亿元

24 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南京天华化学工程有限公司 人民币2.45亿元

25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天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人民币3.50亿元

合计 欧元2.31亿元

2、预计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如下：

序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预计担保金额

26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Korea�Ltd. 欧元267.86万元

27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Italiana�S.r.l. 欧元267.86万元

28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Group�UK�Ltd 欧元267.86万元

29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Krauss�Maffei�Technologies,�spol.�sro 欧元267.86万元

30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Plamag�GmbH 欧元267.86万元

31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Burgsmüller�GmbH 欧元267.86万元

32

Krauss�Maffei�Group�GmbH,�Germany

(KM�Group�GmbH)

上海克劳斯玛菲机械有限公司 欧元267.86万元

33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China�National�Chemical�Equipment�(Luxembourg)�S.à.

r.l.

欧元4.00亿元

合计 欧元4.19亿元

上述担保计划是基于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提高提供担保的灵活性，基

于未来可能的变化，在同一资产负债率类别下的担保总额范围内，担保计划可以在上述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使用。 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

内，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将不再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上市公司关于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请详见本公告附件。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认为上述担保计划主要为下属全资子

公司在销售机械设备过程中为客户提供售后保证而获得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性流动资金贷款所需，并对部分原有贷款进行优化，提高公

司整体融资效率，优化融资成本，有助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该担保计划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的稳

健运营，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同意此次预计担保额度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担保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主要是下属全资子公司在销售机械设备过程中为

客户提供售后保证而获得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性流动资金贷款所需，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的稳健运营；被担保方均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担保计划涉及的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预计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交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使用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9,088.2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89%，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9日

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欧元

被担保单位

股权

比例

注册地

址

经营范围

2020.12.31（经审计） 2021.9.30（未经审计）

总资产 总负债 净利润 总资产 总负债 净利润

Krauss�Maffei�Corporation 全资

纽卡斯

尔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203,597.28 127,174.80 7,363.47 196,429.52 112,231.18 3,234.67

Krauss� Maffei� Technologies�

GmbH

全资 慕尼黑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1,091,801.12 630,133.44 -8,685.44 1,202,459.82 656,770.74 -39,548.76

Krauss�Maffei�Group� South� East�

Asia�Co.,�Ltd

全资 曼谷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2,778.26 804.14 81.89 4,334.87 1022.68 1523.52

Krauss�Maffei�Group�France�SAS 全资 巴黎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10,732.22 4,511.88 357.98 17,408.65 5,422.61 5765.66

Krauss�Maffei� (Schweiz) � AG, �

Rotkreuz

全资 伯尔尼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3,797.69 833.35 697.23 4,881.75 1511.28 410.98

Krauss�Maffei�do�BrasilLtda 全资 圣保罗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983.25 647.96 591.26 1309.73 648.53 316.7

Krauss-Maffei�Japan�K.K. 全资 名古屋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9,588.94 2,604.13 -492.74 18,264.04 11,554.17 -38.38

Krauss� Maffei� Automation�

GmbH

全资 慕尼黑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15,759.48 8,497.10 -568.91 20,932.85 14,263.36 -569.21

Krauss�Maffei�de�Mexico�S. �de�

R.L.�de�C.V

全资

圣地亚

哥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17,701.27 4,552.06 3,239.82 20,473.11 4,431.98 2,485.39

Krauss�Maffei�Technologies�India�

Pvt�Ltd

全资

卡利亚

里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350.54 120.51 55.49 525.12 175.85 109.75

Krauss�Maffei�Group�Benelux�N.

V.

全资 滑铁卢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5,520.28 2,008.74 243.41 5,478.24 2,203.08 -234.38

Krauss�Maffei�Group�Italia�SRL 全资

亚历山

德拉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3,996.93 1,262.88 155.94 4,663.13 1,923.64 38.34

Krauss� Maffei� HighPerformance�

GmbH

全资

斯图加

特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2,127.71 969.07 17.10 2,468.00 1116.33 193.02

Krauss� Maffei� HighPerformance�

SA

全资

巴塞罗

那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4,789.32 314.04 245.91 5,081.98 411.06 195.64

Krauss� Maffei� Group� Singapore�

Pte.�Ltd

全资 新加坡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2,371.58 350.40 581.22 2,557.20 267.79 208.12

Krauss�Maffei� Group� Andina� S.

A.S

全资 波哥大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684.63 148.74 25.12 1581.21 682.37 392.67

Krauss� MafffeiHighPerformance�

AG

全资 维也纳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198,200.02 62,075.72 -329.53 227,085.12 86,015.22 5155.72

Pultrex�Ltd. 全资 艾克斯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3,622.78 1,208.12 -42.27 4,038.57 1,653.31 -132.68

Krauss�Maffei�Extrusion�GmbH 全资 汉诺威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331,384.79 129,574.67 -9,169.40 347,009.77 148,924.77 -3,814.11

OOO�Krauss�Maffei�RUS 全资 莫斯科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2,272.97 467.00 726.25 3,007.33 1030.28 18.78

克劳斯玛菲机械（中国）有限

公司

全资 中国 机械销售 105,710.86 54,774.97 10,319.16 152,190.76 89,240.24 8,390.96

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

设计院有限公司 （人民币/万

元）

全资 中国

化工机械设备

研发及推广应

用

195,839.72 128,706.32 4,964.34 197,808.08 126,795.42 4,593.29

南京天华化学工程有限公司

（人民币/万元）

全资 中国

化工机械设备

研发及推广应

用

92,572.92 58,103.75 900.66 112,487.01 77,643.64 324.84

福建天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人民币/万元）

全资 中国

化工机械制造

及销售

63,471.04 42,389.43 -610.69 72,507.72 54,375.89 -2,949.76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quipment�(Luxembourg)�S.à.r.

l.

全资 卢森堡 控股公司 1,684,721 1,198,363 -31,703 1,750,385 1,280,603 -28,375

上海克劳斯玛菲机械有限公

司

全资 中国 机械销售 32,627.34 25,984.66 1,371.73 48,395.73 42,514.91 -1,133.93

Burgsmüller�GmbH 全资 慕尼黑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16,403.18 24,579.42 -174.51 28,453.29 38,611.32 -2029.83

Plamag�GmbH 全资

斯特拉

特福德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5,202.00 4,309.69 0.00 10,504.34 9,654.91 1.12

Krauss�Maffei�Technologies,�spol.�

sro

全资 布拉格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27,073.45 19,871.62 14.01 46,644.33 40,526.50 -918.58

Krauss�Maffei�Group�UK�Ltd 全资 沃林顿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6,076.56 6,736.65 468.73 6,414.93 5,997.80 201.43

Krauss�Maffei�Italiana�S.r.l. 全资 米兰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5,203.36 4,979.10 -30.50 7,371.81 7,130.56 19.24

Krauss�Maffei�Korea�Ltd. 全资 首尔

橡塑机械生

产、销售、研发

1,091.77 1,151.15 -107.00 654.50 1,015.11 -3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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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回购注销原因：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

因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存在部分未获准解锁的限制性股票6,000股将由公

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05元/股；以及6名激励对象（含前述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回购并注销该6名激

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11,500股，回购价格为3.00元/股。 经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1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回购注销前述6名激励对象持有的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17,5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

总股本418,329,000股的0.08%。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18,4329,000股变更为418,011,500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2年2月17日办理完成。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2020年1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2、2020年1月10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

《关于核查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3、2020年1月14日至2020年2月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公司内部公告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天。 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

会反馈意见。 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0年2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

说明〉的议案》，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2020年2月10日，公司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现相关

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5、2020年2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相关事

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6、2020年3月1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公司最

终向114名激励对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887.30万股， 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17%。 公司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

日期：2020年3月13日。

7、2020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3名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44,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15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20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2020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同时发布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8）， 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依法履行通知

债权人程序。 申报期限内，无债权人申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9、2021年1月29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 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418,473,000股变更为418,329,000股。

10、2021年2月3日，公司发布《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告》，宣告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的限

制性股票200.00万股不再授予，预留权益失效。

11、2021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定期）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董事会

认为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111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261.27万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62%。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2、2021年5月14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时发布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依法履行通

知债权人程序。申报期限内，无债权人申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已办理

完成。

13、2021年10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6名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311,5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00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4、2021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时发布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 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依法履行通知

债权人程序。申报期限内，无债权人申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已办理完

成。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回购注销原因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光照，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

根据《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

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则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解除限售其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60%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不能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范光照、范振林、洪其城、崔云、徐庆远、甘亮，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已同意其离职申请并

办理完毕离职手续。

根据《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的或主动辞职的，其

已解除限售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

2、回购注销数量

自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至今，公司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事项，拟回购注销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获准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6,000股， 回购注销已离职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311,500股，前述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317,500股。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股份总数将由418,329,000股变更为418,011,500股。

3、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原则上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

象；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对应的现金分红由公司收回，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

根据《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公司应当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

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此部分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公司股票进行回购。根据本计划需对回购价格、回购数量进

行调整的，按照以下方法做相应调整。 ”

本次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

自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至今，公司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和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两期权益分派均进行派息，

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事项。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于2020年6月23日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公司以现有总股本418,473,00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人民币（含税）,�合计

派发现金股利83,694,600.00元人民币（含税）。 ”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于2021年6月30日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2020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418,329,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

基于上述分红派息方案的实施情况，对本次回购价格调整如下：

因激励对象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而回购注销的6,000股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本次回购价格为 (3.35-0.2-0.15)*

(1+1.5%*399/360)=3.05元/股（按小数点后保留两位计算）。

注：个人考核未达标的激励对象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回购价格=授予价格（扣除每股分红

金额）×（1+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同期央行定期存款利率×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距离限制性股票上市日的

天数÷360�天），从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含当天）起计算利息到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不含当天），不满一年按照一年同

期央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满一年不满两年按照一年同期央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

因激励对象离职而回购注销的311,500股调整后的本次回购价格为3.35-0.2-0.15=3.00元/股（按小数点后保留两位计算）。

4、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拟回购限制性股票总金额为952,800.00元（含利息），回购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5、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事项出具了 《验资报告》

（XYZH/2022SZAA60001）。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418,329,000股变更为418,011,500股。

6、注销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已于2022年2月17日办理完成。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62,818,600 38.92% -317,500 162,501,100 38.87%

股权激励限售股 6,116,300 1.46% -317,500 5,798,800 1.3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55,510,400 61.08% 0 255,510,400 61.13%

三、股份总数 418,329,000 100.00% -317,500 418,011,500 100.00%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不影响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勤勉尽职，

不影响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经营管理层将继续积极履行工作职责，努力为

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9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丰庆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2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丰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丰庆纯债债券

基金代码 00468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汉楠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思洁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汉楠

任职日期 2022年2月17日

证券从业年限 7.6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6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4-2019��长城基金/历任研究员、投资经理

2019-至今 博时基金/曾任博时季季乐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 现任博时安瑞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荣升稳健添利18个

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信用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灿纯债

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汇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盛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通

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昂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丰庆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2476

博时安瑞18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12-23 -

009144

博时荣升稳健添利18个月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20-04-29 -

009271

博时信用优选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20-05-22 -

009356

博时季季乐三个月持有期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05-27 2021-08-17

009167

博时富灿纯债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021-04-13 -

007659

博时富汇纯债3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2021-08-17 -

009561

博时富盛纯债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021-08-17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思洁

离任原因 岗位调动

离任日期 2022年2月17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博时富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坤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荣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丰纯债3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新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

嘉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悦

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丰达纯债6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稳欣39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淳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富通

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2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富通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富通一年定开债发起式

基金代码 00932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汉楠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鹿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汉楠

任职日期 2022年2月17日

证券从业年限 7.6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6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4-2019��长城基金/历任研究员、投资经理

2019-至今 博时基金/曾任博时季季乐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现任博时安瑞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荣升稳健添利18个月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信用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灿纯债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汇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博时富盛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通纯债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昂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丰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2476

博时安瑞18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9-12-23 -

009144

博时荣升稳健添利18个月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04-29 -

009271

博时信用优选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20-05-22 -

009356

博时季季乐三个月持有期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05-27 2021-08-17

009167

博时富灿纯债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1-04-13 -

007659

博时富汇纯债3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2021-08-17 -

009561

博时富盛纯债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1-08-17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鹿

离任原因 岗位调动

离任日期 2022年2月17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博时富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

时双季鑫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089� � � � � �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2022-008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南网双碳绿能（广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双碳绿能

基金，最终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投资金额：双碳绿能基金注册资本11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特变电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技投资公司）认缴出资7.70亿元，占比70%。 科技投资公司是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

任。

●特别风险提示：双碳绿能基金设立尚需进行工商核准登记、履行相关基金备案程序，存在一定的设立

风险。 双碳绿能基金所投项目存在投资失败、投资收益低于预期或亏损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科技投资公司与南网建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网建鑫基金管理公司）、南

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网资本）成立双碳绿能基金，通过双碳绿能基金投资绿色清洁能源

项目。

（二）审批情况

上述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事项已经2022年2月18日召开的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投资事项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投资事项不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基金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网建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号楼)X1301-I2410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穗路6号20楼

法定代表人：周鹏举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南网建鑫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100.00 51%

建银国际(深圳)有限公司 4,900.00 49%

合计 10,000.00 100%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服务；投资管理服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具体经营项目以金融管理部门核发

批文为准）

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南网建鑫基金管理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登记编号P1064211，是南沙自贸区首家中外合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 南网建鑫基金管理公司管理

的基金资产规模已经超过170亿元，其管理的基金主要投资与电网运营相关的领域，包括综合能源、新能源

开发等相关上下游产业投资及电力行业延伸项目等。近年来南网建鑫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已成功投资

了充电设施、港口岸电等交通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数字电网、综合能源、节能环保、IDC、高端电力装备、新能

源与节能环保、科技服务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等项目。

公司与南网建鑫基金管理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其他利益安排，南网建鑫基金管理公司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与第三方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

的安排。

2、有限合伙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明珠一街1号404房-R31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穗路6号21楼

法定代表人：周鹏举

注册资本：950,000万元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950,000.00 100%

合计 950,000.00 100%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南网资本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是南方电网公司金融控股平台、资本运作平台、孵化发展平台、财务性投资平台，业务范围涵盖股

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融资租赁、保险经纪等领域。 近年来，南网资本紧密围绕南方电网公司新时代

发展战略思路，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能源金融服务，助力电网产业转型发展。

公司与南网资本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

排，南网资本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与第三方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南网双碳绿能（广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

为准）

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基金管理人：南网建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场所：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明珠一街1号403房R20-A120

基金规模：认缴出资11亿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最终需以合伙企业设立时相关政府机构的批准为准。

设立目的：采取股权投资及符合法律规定的投资方式在本协议约定的投资范围内进行投资，以获取资

本增值收益，为合伙人创造收益。

投资范围：主要投资于经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一致同意的绿色清洁能源项目。

经营期限：自双碳绿能基金成立之日起至合伙协议签署之日后满 六（6）年止，营业执照注明成立日期

为本合伙企业成立之日。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2022年2月18日，科技投资公司与南网建鑫基金管理公司、南网资本签署了《南网双碳绿能（广州）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合伙企业基本情况详见“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2、合伙人及其出资

双碳绿能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不超过11亿元，普通合伙人1名，有限合伙人2名：

序号 投资人名称 身份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1 南网建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0.01亿元 0.10%

2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29亿元 29.90%

3 特变电工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70亿元 70.00%

认缴出资总额 11亿元 100.00%

注：科技投资公司的出资由公司向其增资的方式解决。

3、出资缴付程序

基金采取认缴制，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运营情况向合伙人发送《缴付出资通知》，具体时间由基金管

理人按照提前向各基金投资人发送的《缴付出资通知》为准。

4、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为南网建鑫基金管理公司，南网建鑫基金管理公司委派吕琦萌作为代

表具体执行合伙事务。

5、投资决策委员会

双碳绿能基金设立投委会，投委会设置5席席位，具体委派安排由全体合伙人会议另行决议确定。 投委

会实行一人一票，每席委员享有一个相同的表决权。如合伙人欲更换其委派的委员，应于作出更换决定之日

起2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管理人，委员的更换以决定送达管理人之日起生效。

6、合伙费用和支持

合伙费用包括合伙企业（基金财产）应承担设立、对外投资、运营、终止、解散、清算等过程中发生的相

关费用。 除非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内，除管理费外，其他合伙企业合伙费用合计不超

过实际投资金额的一定比例；超出前述限额的部分，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否则超出前述限额部分均由

管理人承担。

7、利润分配与亏损承担

基金存续期间获得的收入由南网建鑫基金管理公司在基金收到后的30个工作日内根据合伙人会议和

投委会的决议制订分配方案并进行分配，该等收入在分配前由执行事务合伙人预提合理金额用于承担合伙

企业费用及其他支出。

基金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按其认缴出资比例分担，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

8、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合伙人履行合伙协议发生争议的，合伙人可以通过

协商或者调解解决。 如果争议未能进行协商或调解，各方均有权提交合伙企业注册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通过诉讼解决。

9、合伙协议自各方全部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对签署各方发生法律约束效力。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和窗口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和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一步，新能源发电行业前景广阔。公司投资双碳绿能基金，通过双碳绿能基

金投资绿色清洁能源等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匹配，有利于公司产业链的延伸及发展，促进公司新能源产

业的发展，同时可以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

六、对外投资主要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1、双碳绿能基金设立尚需进行工商核准登记、履行相关基金备案程序，存在双碳绿能基金工商登记未

核准或基金备案未通过的风险。

应对措施：双碳绿能基金各合伙人将积极协调、配合开展工商核准登记及备案程序，该风险较小。

2、双碳绿能基金可能存在所投项目投资收益低于预期或亏损的风险。

应对措施：双碳绿能基金将充分发挥投委会作用，加强投资项目的选择，对拟投资项目开展详细的尽职

调查等分析，努力实现较好的收益。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9日

●报备文件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南网双碳绿能（广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


